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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率为4.92%。

2018年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13.17亿元，其中经营活动流入现金109.38亿

元，经营活动流出现金96.21亿元；投资活动现金净流出2.15亿元，其中，投资活动现金流

入8.04亿元，投资活动现金流出10.19亿元；筹资活动现金净流出12.16亿元，其中，筹资

活动现金流入24亿元，筹资活动现金流出36.16亿元。 2018年公司现金流出净额为1.14

亿元。

（二）2019年度财务预算

公司2019年预算系围绕公司发展战略，以突出效益为中心，以各子（分）公司生产、

经营实际为基础，并结合2018年经营指标完成情况综合考虑，按照“量入为出，综合平

衡” 的原则确定。 预计2019年全年实现总收入127.44亿元，利润总额为5.6亿元，扣除所

得税后，净利润为4.62亿元。

围绕公司“十三五” 规划发展目标，根据2019年的生产经营安排和管理工作的需

要，公司2019年更新改造预算为47，369.61万元，基本建设项目预算为140，125.55万元。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六、审议通过了《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8年度公司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为416,078,314.14元；母公司净利润为526,343,616.32元。公司年末累

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352,922,612.43元，母公司年末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464,414,640.78元。 公司本年度净利润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后，累计未分配利润仍为负

数，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2018年度无可供分配的利润，拟定

公司2018年度不进行现金分配和送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19年度

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是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并具

有较大经营规模和较强专业实力和上市公司审计执业经验的审计机构。 同意公司拟续

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构，负责会计报表

审计、净资产验证及其他相关的咨询服务等业务，聘期一年。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19年度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丰富的执业经验，具备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从业资格，且亦为公司财务审计机构，对公司经营发展和财务状况比较熟

悉，具备承担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资质和能力。同意公司拟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为一年。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九、审议通过了《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高级管理人员年薪制

实行办法》

监事会认为：高级管理人员年薪办法，制定合理，具有可操作性，有利于进一步调动

高级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兢兢业业、勤勉尽责、诚实守信的履行好各自的

职责。 对公司的长远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十、审议通过了《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

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

指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 在检查、 分析公司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性的基础

上，结合内部控制制度和评价办法,对公司及所属子（分）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了

评价，并根据公司经营管理实际编写完成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本次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工作有助于强化公司的内部控制， 提高公司内部管理

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十一、审议通过了《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借款计划》

根据公司生产运营及发展战略布局需要，2019年度公司计划借款56.35亿元， 主要

用于公司及所属子公司生产运营、归还到期贷款以及项目建设等。 其中：公司本部计划

借款5亿元， 主要用于补充公司短期流动性不足； 淮沪煤电有限公司计划借款27.35亿

元，主要用途是补充生产运营资金和归还到期贷款；淮南矿业集团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计

划借款10亿元，主要用途是归还到期贷款以及贷款置换；淮矿电力燃料有限责任公司计

划借款2亿元，主要用于煤炭贸易采购的流动资金需求；淮矿电力燃料(芜湖)有限责任公

司计划借款1亿元，主要用于煤炭贸易采购的流动资金需求；安徽淮富煤炭贸易有限公

司计划借款2亿元，主要用于煤炭贸易采购的流动资金需求；淮南皖江物流港务有限责

任公司计划借款3.5亿元，主要用于淮南港综合码头项目建设；合肥皖江物流港务有限

责任公司计划借款5.5亿元，主要用于合肥外贸综合码头一期工程项目建设。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2018年修订）等

相关法律法规，对《监事会议事规则》进一步修订完善，既适应当前证券监管要求，又符

合公司实际情况， 有助于监事和监事会进一步规范有效地履行监督职责。 同意公司对

《监事会议事规则》进行修订。新修订的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自公司2018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本公司监事会于2019年3月21日收到公司监事会主席黄新保先生的书面辞职函，

黄新保先生因工作、职务变动原因，申请辞去本公司第六届监事、监事会主席职务。黄新

保先生辞职后不会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规定，黄新保先生的辞职函送达公司监事会即生效。

经公司控股股东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推荐，同意提名施夕友先生（简历

见附件）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任期自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施夕友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等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

我们认为，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及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司及

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70,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1天 （含） 以上至180天

（含）期限不等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稳健型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或进行结构性存款，

不会影响公司及子公司日常资金周转需要， 不会影响公司及子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

展，有利于提高公司及子公司闲置自有资金使用效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公司及子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因此，同意公司及子公

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70,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1天（含）以上至180天（含）期

限不等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稳健型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或进行结构性存款。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 《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8〕15号）、《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第9号———关于权益法下投资净损失的会计处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0号———关于

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折旧方法》《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1号———关于

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2号———关于

关键管理人员服务的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联方》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

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等四项金融工具相关会

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能够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

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3月22日

附：施夕友先生简历

施夕友，男，1973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会计师，1995年7月参加工作，1996年1月至

2019年2月期间历任淮南矿业集团潘二矿（潘东公司）财务科会计，潘东公司财务科副

科长，潘东公司（潘二矿）财务科科长，纪委(监察处、审计处)综合审计室主任。现任淮南

矿业集团纪委(监察处、审计处)�综合审计室主任。现兼任上海东方蓝海置业有限公司监

事，淮矿芬雷选煤工程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淮南矿业集团清洁能源有限

责任公司监事会主席，淮矿健康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监事，淮矿设备租赁有限责任公

司监事，淮南矿业集团煤层气开发利用有限责任公司监事，上海淮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监事、上海舜淮投资有限公司监事，淮南矿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淮矿西部

煤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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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该等关联交易属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保障了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对公司持续经营不产生任何不利影

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2019年3月21日，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在公司A楼三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

人。 关联董事对该议案回避了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18年关联交易完成情况确认及预计2019年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出具了事前认可函。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基于个人独立判断， 认为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开展上述

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的交易，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客观需

要，没有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关联交易价格遵循公平、公开、公

正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为依据进行交易，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程序、公司董事会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法定程序，关联董事就本次关

联交易事项回避了表决。

3、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开展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有助于公司日常经

营业务的开展和执行，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客观需要。该等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

依据是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一般商业原则签订书面协议确定交易关系，交易价格依

照市场定价原则，参照市场交易价格或实际成本加合理利润协商确定，与公司其他客户

定价政策一致。 该等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没有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对公司

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没有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上年（前次）预

计金额

上年（前次）实

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

人采购

商品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1,001,318,

381.95

478,879,971.52 煤炭采购量减少

内蒙古淮矿西部煤炭贸易有

限公司

300,000,

000.00

674,653,796.89 煤炭采购量增加

淮矿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39,000,000.00 44,898,785.29

比塞洛斯（淮南）机械有限

公司

331,856.76 本期新增业务

小计

1,340,318,

381.95

1,198,764,

410.46

向关联

人购买

燃料和

动力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1,672,370,

000.00

1,833,164,

501.36

淮南矿业集团电力有限责任

公司

698,804.12 本期新增业务

小计

1,672,370,

000.00

1,833,863,

305.48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

商品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563,208,671.35 176,612,493.57 煤炭销售量减少

淮矿芬雷选煤工程技术（北

京）有限责任公司

38,001.11 本期新增业务

小计 563,208,671.35 176,650,494.68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227,100,000.00 149,272,719.00 装卸等劳务减少

淮矿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3,700,000.00 4,045,689.66

淮南矿业集团选煤有限责任

公司

76,588,888.67 本期新增关联方

淮浙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99,070,000.00 98,969,217.22

小计 329,870,000.00 328,876,514.55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124,536,626.46 180,108,472.10 工程等劳务增加

镇江东港港务有限公司 6,864,260.53 本期新增关联方

淮南煤矿勘察设计院 1,008,867.92 本期新增业务

淮矿芬雷选煤工程技术（北

京）有限责任公司

28,786,113.00 本期新增业务

淮矿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117,367.56 本期新增业务

淮南矿业集团商品检测检验

有限公司

365,700.00 本期新增业务

淮南矿业集团兴科计量技术

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466,738.84 本期新增业务

平安煤矿瓦斯治理国家工程

研究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260,000.00 本期未发生业务

平安煤炭开采工程技术研究

院有限责任公司

434,037.75 本期新增业务

小计 124,796,626.46 218,151,557.70

在关联

人的财

务公司

存款

淮南矿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318,700,000.00 310,603,310.55

小计 318,700,000.00 310,603,310.55

在关联

人的财

务公司

贷款

淮南矿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600,200,

000.00

550,000,

000.00

小计

600,200,

000.00

550,000,

000.00

其他

淮南矿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2,320,960.00 1,470,188.74 利息收入

淮南矿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22,776,875.00 22,587,718.75 利息支出

淮南矿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22,000.00 111,912.96 手续费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12,193,944.00 2,348,167.50 资产租赁费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160,000.00 体检费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95,000.00 电话费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22,080,000.00 17,859,502.84 社保费

淮矿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 本期未发生业务

淮矿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700,000.00 174,700.85 车辆租赁收入

淮矿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8,150,000.00 3,488,729.32

留债部分利息收

入

淮矿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1,285,200.00 出售车辆资产

中江海物流有限公司 9,595,062.00 出售房屋等资产

淮南矿业集团电力有限责任

公司

55,129.01 房屋租赁收入

淮矿芬雷选煤工程技术（北

京）有限责任公司

31,331.43 房屋租赁收入

淮矿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30,161.91 房屋租赁收入

淮南矿业集团清洁能源有限

责任公司

216,000.00 185,119.79 车辆租赁收入

小计 68,724,779.00 59,222,925.10

合计

5,018,188,

458.76

4,676,132,

518.52

（三）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元

关

联

交

易

类

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占 同

类 业

务比

例

（%）

本年与关联

人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金

额

上年实际发生

金额

占同

类业

务比

例

（%）

本次预计金

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

原因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商

品

淮南矿

业（集

团）有

限责任

公司

781,912,

660.00

8.50

66,531,

781.47

478,879,

971.52

6.63

2019年度已

签年度合同，

预计业务量

较去年增加

内蒙古

淮矿西

部煤炭

贸易有

限公司

1,100,000,

000.00

11.9

6

145,617,

307.89

674,653,

796.89

9.33

2019年度已

签年度合同，

预计业务量

较去年增加

比塞洛

斯（淮

南）机

械公司

650,000.00

0.00

7

331,856.76 0.005

淮矿现

代物流

有限责

任公司

45,000,000.00 0.49 44,898,785.29 0.62

小计

1,927,562,

660.00

-

212,149,

089.36

1,198,764,

410.46

-

向

关

联

人

购

买

燃

料

和

动

力

淮南矿

业（集

团）有

限责任

公司

2,083,186,

500.00

22.6

5

135,647,

227.02

1,833,164,

501.36

25.36

淮南矿

业集团

电力有

限责任

公司

90,000.00

0.00

1

698,804.12 0.01

小计

2,083,276,

500.00

-

135,647,

227.02

1,833,863,

305.48

-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

品、

商

品

淮南矿

业（集

团）有

限责任

公司

191,917,

560.00

1.65

6,844,

206.13

176,612,

493.57

1.78

内蒙古

淮矿西

部煤炭

贸易有

限公司

200,000,

000.00

1.72

本年新增

业务

淮矿芬

雷选煤

工程技

术（北

京）有

限责任

公司

38,001.11

0.000

4

小计

391,917,

560.00

-

6,844,

206.13

176,650,

494.68

-

向

关

联

人

提

供

劳

务

淮南矿

业（集

团）有

限责任

公司

83,600,000.00 7.21 875,618.46

149,272,

719.00

16.34

淮矿现

代物流

有限责

任公司

8,500,000.00 0.73 4,045,689.66 0.44

淮南矿

业集团

选煤有

限责任

公司

239,350,

000.00

20.6

3

76,588,888.67 8.39 业务量增加

淮浙煤

电有限

责任公

司

101,510,

000.00

8.75 98,969,217.22 10.84

小计

432,960,

000.00

- 875,618.46

328,876,

514.55

-

接

受

关

联

人

提

供

的

劳

务

淮南矿

业（集

团）有

限责任

公司

106,758,

200.00

14.6

7

13,498.36

180,108,

472.10

28.62

淮矿现

代物流

有限责

任公司

117,367.56 0.02

淮南煤

矿勘察

设计院

1,008,867.92 0.16

淮矿芬

雷选煤

工程技

术（北

京）有

限责任

公司

32,793,178.00 4.51 28,786,113.00 4.57

平安煤

炭开采

工程技

术研究

院有限

责任公

司

1,000,000.00 0.14 30,000.00 434,037.75 0.07

淮南矿

业集团

商品检

测检验

有限公

司

- 365,700.00 0.06

镇江东

港港务

有限公

司

15,000,000.00 2.06 6,864,260.53 1.09

淮南矿

业集团

兴科计

量技术

服务有

限责任

公司

250,000.00 466,738.84 0.07

小计

155,801,

378.00

- 43,498.36

218,151,

557.70

-

在

关

联

人

的

财

务

公

司

存

款

淮南矿

业集团

财务有

限公司

354,268,

000.00

19.3

4

84,043,

638.60

310,603,

310.55

33.06

小计

354,268,

000.00

-

84,043,

638.60

310,603,

310.55

-

在

关

联

人

的

财

务

公

司

贷

款

淮南矿

业集团

财务有

限公司

1,150,000,

000.00

16.9

2

350,000,

000.00

550,000,

000.00

10.76

新增项目贷

款及置换商

业贷款

小计

1,150,000,

000.00

-

350,000,

000.00

550,000,

000.00

-

其

他

淮南矿

业集团

财务有

限公司

1,538,990.00

11.8

4

1,470,188.74 11.97 利息收入

淮南矿

业集团

财务有

限公司

48,166,

667.00

17.4

9

22,587,

718.75

9.36 利息支出

淮南矿

业集团

财务有

限公司

27,000.00 2.70 872.01 111,912.96 11.30 手续费

淮南矿

业（集

团）有

限责任

公司

5,053,190.00

17.0

9

2,348,167.50 9.00

资产租赁

费

淮矿现

代物流

有限责

任公司

174,700.85 0.67

资产租赁

费

淮矿现

代物流

有限责

任公司

8,210,000.00

63.1

5

2,051,

818.90

3,488,729.32 28.40

利率上涨

留债部分

利息收入

增加

淮矿现

代物流

有限责

任公司

1,285,200.00 0.01

出售车辆

资产

中江海

物流有

限公司

9,595,062.00 0.10

出售房屋

等资产

淮南矿

业（集

团）有

限责任

公司

28,100,

000.00

8.27

2,333,

167.77

17,859,

502.84

5.44 社保费

淮南矿

业集团

清洁能

源有限

责任公

司

216,000.00 3.00 216,000.00 185,119.79 2.55

车辆租赁

收入

淮南矿

业集团

电力有

限责任

公司

57,460.00 0.80 55,129.01 0.76

房屋租赁

收入

淮矿芬

雷选煤

工程技

术（北

京）有

限责任

公司

31,331.43 0.43

房屋租赁

收入

淮矿生

态农业

有限责

任公司

30,161.91 0.42

房屋租赁

收入

小计

91,369,

307.00

-

4,601,

858.68

59,222,

925.10

-

合计

6,587,155,

405.00

-

794,205,

136.61

4,676,132,

518.52

-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本公司的母公司情况

续

：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淮南矿业直接持有本公司56.61%的股份，通过其全资子

公司上海淮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4.55%的股份。

2、本公司的其他关联方情况

公司名称

与本公司关

系

社会信用代码 关联关系认定原则

淮南矿业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

同受淮南矿

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控制

91340400666220

2531

符合 《关联交易实施指

引》 第二章第八条第

（二）项规定的情形

淮矿生态农业有限责

任公司

同受淮南矿

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控制

91340321328032

735W

符合 《关联交易实施指

引》 第二章第八条第

（二）项规定的情形

淮南矿业集团商品检

测检验有限公司

同受淮南矿

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控制

91340400784901

869K

符合 《关联交易实施指

引》 第二章第八条第

（二）项规定的情形

淮南矿业集团电力有

限责任公司

同受淮南矿

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控制

91340400790127

0053

符合 《关联交易实施指

引》 第二章第八条第

（二）项规定的情形

淮矿现代物流有限责

任公司

同受淮南矿

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控制

91340400680823

296J

符合 《关联交易实施指

引》 第二章第八条第

（二）项规定的情形

淮南矿业集团清洁能

源有限责任公司

同受淮南矿

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控制

91340400MA2N

17PC3P

符合 《关联交易实施指

引》 第二章第八条第

（二）项规定的情形

内蒙古淮矿西部煤炭

贸易有限公司

同受淮南矿

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控制

91150602588842

419B

符合 《关联交易实施指

引》 第二章第八条第

（二）项规定的情形

淮南煤矿勘察设计院

同受淮南矿

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控制

91340400150230

0126

符合 《关联交易实施指

引》 第二章第八条第

（二）项规定的情形

平安煤炭开采工程技

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

司

同受淮南矿

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控制

91340400328024

2173

符合 《关联交易实施指

引》 第二章第八条第

（二）项规定的情形

比塞洛斯（淮南）机械

有限公司

同受淮南矿

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控制

91340400694102

9164

符合 《关联交易实施指

引》 第二章第八条第

（二）项规定的情形

淮南矿业集团选煤有

限责任公司

同受淮南矿

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控制

91340400MA2R

QQ0F0K

符合 《关联交易实施指

引》 第二章第八条第

（二）项规定的情形

淮浙煤电有限责任公

司

同受淮南矿

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控制

91340400777374

271N

符合 《关联交易实施指

引》 第二章第八条第

（二）项规定的情形

淮南矿业集团兴科计

量技术服务有限责任

公司

同受淮南矿

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控制

91340400737330

362A

符合 《关联交易实施指

引》 第二章第八条第

（二）项规定的情形

淮矿芬雷选煤工程技

术（北京）有限责任公

司

本公司监事

任其董事

91110105MA008

E973M

符合 《关联交易实施指

引》 第二章第八条第

（三）项规定的情形

镇江东港港务有限公

司

本公司的合

营企业

91321191060181

069H

符合 《关联交易实施指

引》 第二章第八条第

（三）项规定的情形

中江海物流有限公司

本公司的联

营企业

91340207MA2P0

CGN6D

符合 《关联交易实施指

引》 第二章第八条第

（三）项规定的情形

3、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2018年关联交易涉及关联方的主要财务指标正常且经营情况良好， 在前期同类关

联交易中， 不存在关联方长期占用本公司资金并造成呆坏帐的情况， 亦不存在违约情

形，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主要与上述关联方发生采购及销售货物、 接受及提供劳务和与控股股东淮南

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股子公司淮南矿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展存贷款业务等。

2、定价政策和依据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是：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一般商

业原则签订书面协议确定交易关系，交易价格依照市场定价原则，参照市场交易价格或

实际成本加合理利润协商确定，与公司其他客户定价政策一致。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关联交易目的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开展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为公司正常经营业

务所需的交易，有助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的开展和执行，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客观

需要。

2、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该等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是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一般商业原则签订书面

协议确定交易关系，交易价格依照市场定价原则，参照市场交易价格或实际成本加合理

利润协商确定，与公司其他客户定价政策一致，是一种完全的市场行为，没有影响公司

的独立性，没有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没有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

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

五、备查文件

（一）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有关议案的事前认可函；

（三）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有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四）公司第六届审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22日

证券代码：

600575

证券简称：皖江物流 公告编号：临

2019-010

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

条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3月21日召开了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

案》，根据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的决定》 和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2018年修

订）等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和需要,拟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同

时增加公司经营范围。 具体修改内容公告如下：

《公司章程》原条款 《公司章程》修改后条款

第十五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 公司的

经营范围是：货物装卸，仓储；港口拖轮经

营、港口货物中转服务；道路货物普通运

输、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以上经营

范围凭许可证经营）；铁路运输（限分支

机构经营）；机械设备、场地、房屋租赁服

务； 房屋建筑与线路管道安装， 铁路、公

路、桥涵工程施工（以上经营范围凭资质

证经营）；金属材料、钢材、电线、电缆、橡

塑制品销售；铁路、线路器材设备维护；煤

炭仓储及配煤服务； 为船舶提供岸电、淡

水供应。

第十五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 公司的

经营范围是：货物装卸，仓储；港口拖轮经

营、港口货物中转服务；道路货物普通运

输、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以上经营

范围凭许可证经营）；铁路运输（限分支

机构经营）；机械设备、场地、房屋租赁服

务； 房屋建筑与线路管道安装， 铁路、公

路、桥涵工程施工（以上经营范围凭资质

证经营）；金属材料、钢材、电线、电缆、橡

塑制品销售；铁路、线路器材设备维护；煤

炭仓储及配煤服务； 为船舶提供岸电、淡

水供应；铁路机车维修。

第二十五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 可以依

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

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

合并；

（三）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

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

股份的。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进行买卖本公

司股份的活动。

第二十五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 可以依

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

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

合并；

（三）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

股权激励；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

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

股份；

（五）将股份用于转换公司发行的可

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六）上市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

东权益所必需。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进行买卖本公

司股份的活动。

第二十六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 可以

选择下列方式之一进行：

（一） 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

（二）要约方式；

（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第二十六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 可以

选择下列方式之一进行：

（一） 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

（二）要约方式；

（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五条第 （三）

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

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通过公开的集中交

易方式进行。

第二十七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五条第

（一）项至第（三）项的原因收购本公司

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依照第二十五条规定收购本公

司股份后，属于第（一）项情形的，应当自

收购之日起10日内注销；属于第（二）项、

第（四）项情形的，应当在6个月内转让或

者注销。

公司依照第二十五条第（三）项规定

收购的本公司股份，将不超过公司已发行

股份总额的5%； 用于收购的资金应当从

公司的税后利润中支出；所收购的股份应

当1年内转让给职工。

第二十七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五条第

（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

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因

本章程第二十五条第（三）项、第（五）

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

份的，应当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

事会会议决议。

公司依照第二十五条规定收购本公

司股份后，属于第（一）项情形的，应当自

收购之日起10日内注销；属于第（二）项、

第（四）项情形的，应当在6个月内转让或

者注销；属于第（三）项、第（五）项、第

（六）项情形的，公司合计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数不得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

的百分之十，并应当在三年内转让或者注

销。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的， 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规定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第四十一条 公司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

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 违反规定，给公

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

和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负有诚信义务。控

股股东应严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利，控

股股东不得利用利润分配、 资产重组、对

外投资、资金占用、借款担保等方式损害

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得

利用其控制地位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

股东的利益。

第四十一条 公司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

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 违反规定，给公

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

和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负有诚信义务。控

股股东应当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

义务。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利用其

控制权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合

法权益，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谋取非法利

益。

第四十二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最高权力机

构和最高决策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

划；

……

（八）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

（十八）审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或本章程规定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的

其他事项。

第四十二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最高权力机

构和最高决策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

划；

……

（八） 决定因本章程第二十五条第

（一）项、第（二）项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

的事项；

（九）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

（十九）审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或本章程规定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的

其他事项。

股东大会不得将法定由股东大会行

使的职权授予董事会行使。

第八十二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

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

决权，除采取累积投票制的情形外，每一

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

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

股比例限制。

第八十二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

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

决权，除采取累积投票制的情形外，每一

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

公司及股东大会召集人不得对征集

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第八十七条 董事、 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

案的方式提请股东大会表决。

……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非职工代表担

任的监事进行表决时，根据本章程的规定

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应当实行累积投票

制。

第八十七条 董事、 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

案的方式提请股东大会表决。

……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非职工代表担

任的监事进行表决时，根据本章程的规定

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应当实行累积投票

制，充分反映中小股东意见。

第一百一十四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

报告工作；

……

（十九）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

者本章程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一百一十四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

报告工作；

……

（十九）决定因本章程第二十五条第

（三）项、第（五）项、第（六）项情形收购

本公司股份的事项；

（二十）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

者本章程授予的其他职权。

董事会不得将法定由董事会行使的

职权授予董事长、总经理等行使。

第一百二十四条 董事会会议通知包括以

下内容:

……

（四）发出通知的日期。

第一百二十四条 董事会会议通知包括以

下内容:

……

（四）发出通知的日期。

两名及以上独立董事认为会议资料

不完整或者论证不充分的，可以联名书面

向董事会提出延期召开会议或者延期审

议该事项，董事会应当予以釆纳，公司应

当及时披露相关情况。

第一百二十八条 董事会会议， 应由董事

本人出席； ……董事未出席董事会会议，

亦未委托代表出席的，视为放弃在该次会

议上的投票权。

第一百二十八条 董事会会议， 应由董事

本人出席； ……董事未出席董事会会议，

亦未委托代表出席的，视为放弃在该次会

议上的投票权。独立董事不得委托非独立

董事代为出席。

第一百四十一条 公司设董事会秘书，负

责公司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会议的筹备、文

件保管以及公司股东资料管理，办理信息

披露事务等事宜。

第一百四十一条 公司设董事会秘书，负

责公司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会议的筹备、文

件保管以及公司股东资料管理，办理信息

披露事务、投资者关系工作等事宜。

董事会秘书为履行职责有权参加相

关会议，查阅有关文件，了解公司的财务

和经营等情况。董事会及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应当支持董事会秘书的工作。任何机构

及个人不得干预董事会秘书的正常履职

行为。

第一百五十二条 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八）发现公司经营情况异常，可以

进行调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会计师事务

所、 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协助其工作，

费用由公司承担。

第一百五十二条 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八）发现公司经营情况异常，可以

进行调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会计师事务

所、 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协助其工作，

费用由公司承担。

（九）发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

法律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应当并向董事

会通报或者向股东大会报告，也可以直接

向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证券交易所

或者其他部门报告。

本次修改公司章程事项尚需提请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并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公司经理层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22日

证券代码：

600575

证券简称：皖江物流 公告编号：临

2019-011

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

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2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

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为提高公司及子公司（指全资、控股子公司）闲置自

有资金使用效率，增加现金管理收益，公司及子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具体计划如下：

一、投资概况

1、资金额度

公司及子公司拟合计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70,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范围和有效期内，公司及子公司可根据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

期限滚动投资使用。

2、资金来源

公司及子公司本次用于现金管理的资金为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

3、投资产品品种

为控制风险，本次现金管理仅限于购买1天（含）以上至180天（含）期限不等的安

全性高、流动性好、稳健型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或进行结构性存款。

4、投资期限

自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5、具体实施方式

在额度范围和有效期内，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理层对本次购买稳健型金融机构理财

产品或进行结构性存款行使决策权，具体由公司财务部和相关子公司按程序办理。

6、审批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该事项已经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7、信息披露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披露公

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情况。

8、本次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涉及关联交易。

二、对公司的影响

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保障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在保证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运

作等各种资金需求的情况下，公司及子公司本着谨慎性、流动性的原则，使用部分闲置

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收益，不会影响公司及子公司主

营业务的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及子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投资范围是1天（含）

以上至180天（含）期限不等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稳健型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或进行

结构性存款，投资风险较小，处于公司及子公司风险可承受和控制范围之内。

2、公司财务部和相关子公司将建立台账对理财产品进行管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

财产品的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可能存在影响资金安全的情况，将及时采取措施，控制

投资风险。 同时，公司将定期或不定期对本次现金管理情况进行检查，并将依据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上述闲置自有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

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及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70,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1天（含）以上

至180天（含）期限不等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稳健型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或进行结构

性存款，是在不影响公司及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进行的，投资风险

性较小，通过现金管理能有效提高公司闲置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现金管理收益，

公司已经建立了风险控制措施，保证资金使用安全，不会损害公司股东利益。

公司董事会审议该事项时，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因此，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70,000万

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1天（含）以上至180天（含）期限不等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稳

健型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或进行结构性存款。

2、监事会意见

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及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风险可控的前提下， 公司及子公司使

用不超过人民币70,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1天（含）以上至180天（含）期限不

等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稳健型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或进行结构性存款，不会影响公

司及子公司日常资金周转需要，不会影响公司及子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有利于提

高公司及子公司闲置自有资金使用效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公司及子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因此，同意公司及子公

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70,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1天（含）以上至180天（含）期

限不等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稳健型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或进行结构性存款。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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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

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9号———关于权益法下

投资净损失的会计处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0号———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的

收入为基础的折旧方法》《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1号———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的

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2号———关于关键管理人员服务的提

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联方》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

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等四项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对公司的会计

政策相关内容进行相应变更、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 不会对公司2018年期初财务

数据及2018年年度报告所有者权益、净利润产生影响，也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

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变更情况概述

1、2018年6月15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的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部分项目列报进行了修订。 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要

求，公司需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相应变更，按照上述通知规定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

格式编制公司的财务报表。

2、财政部于2017年度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9号———关于权益法下投资净

损失的会计处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0号———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收入为

基础的折旧方法》《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1号———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的收入为

基础的摊销方法》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2号———关于关键管理人员服务的提供方

与接受方是否为关联方》。

3、财政部于2017年陆续修订并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

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

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等四项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自2018

年1月1日起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 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

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施行， 自2019年1月1日起在其他境内上市企业施行。

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及执行期限要求， 公司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并从

2019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修订，公司需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相应变更、调整，

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

（二）变更审议程序

2019年3月21日， 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财务报表格式相关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及其解

读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2018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

2017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单位：元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 423,811,391.55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341,867,225.63

应收账款 918,055,834.08

应收利息 3,962,976.77

其他应收款 108,739,981.66

其他应收款 104,777,004.89

应付票据 179,774,476.34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917,797,869.19

应付账款 738,023,392.85

应付利息 38,439,980.87

其他应付款 308,423,245.43

其他应付款 269,983,264.56

管理费用 349,292,173.38

管理费用 349,073,241.34

研发费用 218,932.04

本项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所有者权益、净利润产生影响。

（二）权益法下投资净损失等相关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9号———关于权益法下投资净损失的会计处理》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0号———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折旧方法》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1号———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

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2号———关于关键管理人员服务的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

联方》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解释，执行上

述解释对公司期初财务数据无影响。

（三）金融工具相关会计政策变更

新金融工具准则修订内容主要包括：金融资产分类变更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

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及“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三类。 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由“已发生损失

法” 改为“预期损失法” 。 套期会计方面扩大了符合条件的被套期项目和套期工具范

围，以定性的套期有效性要求取代定量要求，引入套期关系“再平衡” 机制；按金融工具

披露要求相应调整。

公司将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中衔接规定

相关要求，公司不对比较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新旧准则转换累计影响结果仅对期初

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进行调整。 执行上述新准则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

大影响。 公司将自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起，按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进行财务报表披露。

三、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9号———关于权益法

下投资净损失的会计处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0号———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

的收入为基础的折旧方法》《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1号———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

的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2号———关于关键管理人员服务的

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联方》 以及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

《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等四项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

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

规定，能够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同

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 《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9号———关于权益法

下投资净损失的会计处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0号———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

的收入为基础的折旧方法》《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1号———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

的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2号———关于关键管理人员服务的

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联方》 以及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

《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等四项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

变更，能够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公司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有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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